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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经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七次
会议决定，现将“王某某受贿案”等五件案例（检例第 247-251 号）作为第六十
一批指导性案例（依法惩治新型、隐性受贿犯罪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6年 2月 4日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关键词】
受 贿 罪 虚 增 交 易 环 节 无 实 质 经

营 实际获利数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请托人为感谢其谋利行为而以
虚增交易环节方式给予的交易差价，且所获
差价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其行为构
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64 年出生，江苏

省某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
2006 年至 2023 年，王某某利用担任江

苏省某厅某处处长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
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项目审批、设备销售、职务晋升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 5976 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
中 100万元案发前尚未实际取得。

其中，2008 年至 2016 年，王某某利用
担任江苏省某厅某处处长等职权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上的行为，为江苏甲发电有限公司、江
苏乙发电有限公司扩建发电机组申报、审
批，以及江苏乙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
江苏丙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某某等人职
务晋升提供帮助。按照王某某的提议，上述
三家公司在可直接向品牌供货商采购高温
进口管件、蒸汽管件等设备的情况下，改变
采购惯例、提高采购价格，增设王某某妻子
刘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代理环节，并向刘
某某介绍品牌供货商。刘某某在收到三家
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再向品牌供货商采购
设备，设备的供货、安装、调试、售后等服务
均由品牌供货商与三家公司直接对接完
成。刘某某通过上述方式实际获利 3395 万
余元，王某某对此知情。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4年 3月 4日，江苏省监察

委员会以王某某涉嫌受贿罪向江苏省人民
检察院移送起诉。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依法指
定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审查认
为，王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
三家公司在重大项目申报、审批或公司领导
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后，主动提议三家

公司在设备采购等方面关照其妻子刘某某，
三家公司遂通过虚增交易环节方式向刘某
某输送利益，刘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无需
开展实质经营或承担市场风险，仅通过转
手交易即获取三家公司给予的巨额差价。
王某某明知刘某某所获差价是三家公司给
予的好处，具有受贿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
观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受贿数额
以刘某某实际获利数额认定。2024 年 4 月
30 日，南通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犯受贿
罪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 判 结 果 。南 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
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犯受贿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受贿罪判
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四百万元。一审宣判后，王某某未提出上
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通过近亲属非法收受请托人为
感谢其谋利行为而以虚增交易环节方式给
予的“商业机会”，“商业机会”对应的利益
事先确定，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具有
对应性，且在利用“商业机会”获取利益过
程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无实质经营、
不承担风险的，其行为不属于正常市场交
易，依法构成受贿罪。

（二）在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犯罪中，
国家工作人员获得的差价利益，形式上是
其通过合法的市场化方式从请托人处获得
的财物，实质上是请托人为感谢其利用职
权提供的帮助而输送的好处，受贿数额应
当以其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
三百八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16〕9号）第十二条

办案检察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徐挺 马晓霞 刘鑫 姜伟
案例撰写人：万龙 孙丹 马晓霞

刘鑫 张艺恒

王某某受贿案
（检例第 247号）

【关键词】
受 贿 罪 放 贷 收 息 真 实 资 金 需 求

正常借款利率 利息差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

托人谋取利益，明知请托人为感谢其谋利
行为而以借款付息方式输送好处，且请托
人向其借款利率明显高于向其他人正常借
款利率，仍向请托人出借钱款并收取高息，
高息部分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其
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超出请托人
同期正常借款利率中最高者的利率差所对
应的利息数额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某某，男，1962 年出生，某银

行龙岩分行原行长。
2008 年至 2014 年，黄某某利用担任某

银行龙岩分行行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
单位和个人在担保授信审批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1332 万余元。

其中，2010 年至 2012 年，黄某某利用
担任某银行龙岩分行行长职务上的便利，
为林某某实际控制的某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福建某地产有限公司在担保授信审批
及商铺出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林某某为
感谢黄某某并继续获得其支持，表示愿意
以月利率 3%向黄某某借款用于公司经营，
并表明自己向其他人借款的最高月利率为
2%。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0 月，黄某某分
三次借给林某某共计 800 万元，林某某用
于某融资担保公司担保增信、短期放贷等
业务，并按照月利率 3%向黄某某支付利息
共计 172.49 万元，比林某某同期向其他人
员借款的最高月利率高出 1%，高出部分利
息共计 57.5万元。

黄 某 某 另 有 违 法 发 放 贷 款 犯 罪 事
实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4 年 5 月 17 日，福建省福

州市监察委员会以黄某某涉嫌受贿罪、违

法发放贷款罪向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
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黄某某以放贷收息
方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名为借贷，实为
权钱交易，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一是黄某某
收取的高息部分属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
财物。黄某某三次出借钱款的时间，与其为
林某某谋取利益的时间相互交织。林某某
之所以向黄某某支付较高利息，是因为黄
某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解决了担保授信
审批，能够帮助其出售商铺，也期望将来能
获得更多帮助。关于受贿数额，因双方明知
差额 1%月利率对应的利息部分是林某某
输送给黄某某的好处，且林某某经营的公
司从事短期放贷等业务，存在真实资金需
求，实际上也使用了从黄某某处借来的钱
款，以利息差额部分认定受贿数额符合主
客 观 相 一 致 原 则 ，也 符 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以交易
形式收受贿赂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
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
算”的规定。二是黄某某具有受贿犯罪的
主观故意。林某某向黄某某提出借款时即
表明其愿意支付高息，黄某某仍予以接受
并积极利用职权为林某某谋取利益，受贿
意图明确。综上，黄某某的行为符合受贿罪
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受贿罪。2024 年 6 月
28 日，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黄某某犯受贿
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裁 判 结 果 。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为，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受贿罪、违
法发放贷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以受贿罪判处黄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八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以违
法发放贷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百四十万元。一审宣判后，黄某某未提出
上诉，判决已生效。

黄某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
（检例第 248号）

【关键词】
受贿罪 支付少量定金 房产增值收

益 实际获利数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

托人谋取利益，以获取请托人输送的房产
增值收益为目的，采用支付少量定金的方
式“锁定”请托人开发的房产，不签订合同、
不支付购房款，待房价上涨后授意请托人
出售房产，增值收益归己所有，且所获收益
与其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的，其行为构成
受贿罪，受贿数额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蔡某某，男，1962 年出生，厦门

某建设有限公司（系国有公司，以下简称某
建设公司）原总经理。

1999 年至 2022 年，蔡某某利用担任某
建设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
单位和个人在资金拆借、款项拨付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 6284 万余元，其中 523 万余元案发
前尚未实际取得。

其中，2010 年，某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某集团） 与厦门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 联合开发建设某
公 馆 商 品 房 项 目 （以 下 简 称 某 公 馆 项
目），项目开发与销售等重大事项由某集
团决定。蔡某某接受某集团总经理许某
某、某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某的请
托，利用担任某建设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两家公司开发某公馆项目向某
建设公司借款 1.5 亿元提供帮助。2012 年
初，某集团以内部优惠价格向项目股东及
股东推荐的特定人员销售某公馆项目部分
房产，同时规定认购房产需按每套 50 万
元的标准支付定金并签订认购合同，7 日
内支付全部购房款或办理按揭贷款、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同，逾期不付则解除认购。
2012 年 2 月 ， 经 陈 某 某 推 荐 及 许 某 某 同
意，蔡某某在没有购房能力的情况下，认
购总价约 2000 万元的房产两套，共支付
定金 20 万元，此后未签订认购合同、买
卖合同，未支付购房款，某集团未催交。
2013 年 5 月、7 月，蔡某某获悉房价大幅
上涨，遂授意陈某某通过“一手更名”方
式以市场价出售两套房产，出售价格与认
购价格之间的差额归其所有。陈某某、许
某某为感谢蔡某某此前提供的帮助，按照
其要求办理出售事宜，同时决定在蔡某某
认购价基础上再给予每平方米 3000 元的
优惠。两套房产售出后，经结算，出售价
格与蔡某某应付某集团房款之间的差额为
524.2 万元，该款项转至蔡某某指定的银
行账户。扣除定金 20 万元后，蔡某某实
际获利 504.2万元。

蔡某某另有洗钱犯罪事实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2 年 12 月 13 日，福建省

厦门市湖里区监察委员会以蔡某某涉嫌受
贿罪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
诉，同日湖里区人民检察院报送厦门市人
民检察院办理。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发
现蔡某某可能另涉洗钱犯罪，经书面征求
湖里区监察委员会意见后，将线索移送厦
门市公安局。2023 年 2 月 10 日，厦门市人民
检察院以蔡某某犯受贿罪向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 年 4 月 14 日，厦门市
公安局以蔡某某涉嫌洗钱罪向厦门市人民
检 察 院 移 送 起 诉 ，厦 门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以蔡某某犯洗钱罪向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补充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蔡某某的上述行
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
受贿罪。一是蔡某某获得的两套房产增值
收益属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蔡某

某支付的定金仅为应当支付定金的五分之
一，且支付定金后一年多时间内未按规定
签订认购及买卖合同、支付购房款，但其
不仅未承担违约责任，反而继续“锁定”
房产，待房价上涨再出售获利，实际上规
避了真实出资购房需要承担的价格波动等
市场风险。蔡某某的行为并非正常、真实
的市场交易，实际上未取得两套房产的所
有权，无权进行处置，无权获取房产增值
收益，其获得的 504.2 万元本质上是请托
人对本属于自己的售房收益的让渡，系为
感谢蔡某某职务行为而给予的好处。二是
双方具有行受贿主观故意。蔡某某的供述
与陈某某、许某某的证言等证据证实，陈
某某、许某某明知蔡某某没有处置两套房
产的权限仍将房产增值收益给予蔡某某，
是为感谢蔡某某在公司借款事项上提供的
帮助，蔡某某亦明知其能够获取相应收益
是因为利用职权为陈某某、许某某提供了
帮助，行受贿意图明确。

关于受贿数额应以陈某某、许某某先
后给予蔡某某的优惠总额还是蔡某某实际
获利数额认定，以及蔡某某支付的 20 万
元定金是否应从受贿数额中扣减的问题。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与低价买房或高价卖
房等受贿行为不同，蔡某某在没有购买能
力的情况下，仅支付少量定金“锁定”房
产，目的不是为了购得房产，而是待房产
增值后出售获利，陈某某、许某某所要输
送的也是房产增值收益，如以陈某某、许
某某先后给予的优惠总额认定受贿数额，
相当于肯定蔡某某购房行为的正当性与合
法性，与双方主观意图及客观行为不符，
而以蔡某某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则符合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蔡某某付给请托人公
司 的 20 万 元 定 金 ， 是 为 使 认 购 、 出 售 、
转款等过程貌似具有交易特征而进行的掩
饰行为，请托人公司收款后未退还给蔡某
某，蔡某某实际获利数额为 504.2 万元，
以此认定受贿数额妥当。

裁 判 结 果 。厦 门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
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某犯受贿罪、
洗钱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受
贿罪判处蔡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以洗钱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百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蔡某某
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获取请托人给予
的房产增值收益，支付少量定金后“锁
定”请托人公司开发的房产，不办理购房
手续、不支付购房款、不承担市场风险，
待房产增值后出售获利的，既不符合房产
公司售房规定，也不符合正常房产交易习
惯，所获收益本质上是请托人为感谢其职
务行为而输送的好处，其行为依法构成受
贿罪。

（二）在办理房产交易型受贿犯罪案件
中，要注意审查判断双方合意的行受贿对
象是房产增值收益还是房产差价。对于意
图以将来房产的增值收益而非购房时请托
人给予的特殊优惠为贿赂形式，客观上国
家工作人员已通过出售房产而实际获利
的，受贿数额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
办案检察院：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曾小欣 阮瑜萍 陈鑫鹏

案例撰写人：刘琛 陈昕卉 曾小欣
林济源

蔡某某受贿、洗钱案
（检例第 249号）

【关键词】
受贿罪 无入股资格 固定收益 全

部收益数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

托人谋取利益，在无入股资格的情况下，接
受请托人以输送好处为目的而给予的公司
入股资格，并通过出资入股的方式按股份
比例收受高额固定收益，所获收益与其为
请托人谋取利益具有对应性的，其行为构
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所获全部收益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某，男，1962 年出生，湖南

省某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

2001 年至 2022 年，何某某利用担任某
市某区管委会主任、某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
工程项目承揽、国有土地受让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 1661 万余元，其中 600 万元案发前尚未
实际取得。

其中，2007 年至 2011 年，何某某利用
担任某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接
受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实业公司）
董事长徐某某、总经理岳某某的请托，为该
公司低价购买该区两块土地等事项提供帮
助。其间，某实业公司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合资成

何某某受贿案
（检例第 250号）

【关键词】
受贿罪 原始股 预期收益 实际获

利数额
【要旨】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为获取股票上市后的增值收益，与请
托人达成行受贿合意后，在上市前股改阶
段受让请托人提供的公司原始股且约定不
承担资金风险，在公司上市后出售股票获
利，所获收益与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具有
对应性的，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以
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某某，男，1964 年出生，广州

某学院原党委副书记。
1996 年至 2023 年，孙某某利用担任广

东省某市某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务
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土地出
让、上市筹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
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 9679 万余元。

其中，1996 年至 2015 年，孙某某利用
担任某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林某某实际控制的广东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某股份公司）在获取展位、优惠
购地、办理出口退税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2010 年 11 月，某股份公司在基本完成公司
尽职调查及土地、财务合规等上市前期工
作后，准备新增注册资本。林某某为感谢孙
某某，邀请其认购新增股份，并表示公司已
进入股改阶段，上市后股价将大幅上涨。孙
某某遂以其妻子王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名
义，出资 462 万元购买某股份公司 66 万股
原始股。林某某与王某某约定，若公司上市
不成功，则退还出资款并给予一定补偿，孙
某某对此知情。2015 年 3 月，某股份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交易。一年禁售期满后，孙某某、王某某将
股票陆续出售，共计获利 6411.42万元。

1998 年至 2011 年，孙某某利用担任某
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
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蔡某
某实际控制的广东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某集团公司）在获取土地、非法
占用土地从轻处罚、办理土地使用证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2008 年 1 月，某集团公司在
基本完成公司尽职调查及土地、税务合规
等上市前期工作后，第二次新增注册资本，
此时公司股东只有蔡某某及其妻子、为蔡
某某代持股份的亲属等三人。蔡某某为感
谢孙某某，邀请其认购本次全部新增股份，
并告知某集团公司已进入股改阶段，上市
后会有高额利益回报。孙某某遂通过妻子
王某某以他人名义出资 500.5 万元购买某
集团公司 158.4 万股原始股。蔡某某与王某
某约定，若公司上市不成功，则退还出资款
并 支 付 利 息 ，孙 某 某 对 此 知 情 。2010 年 6
月，某集团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一年禁售期满
后，孙某某、王某某将股票陆续出售，共计
获利 1936.67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3 年 11 月 2 日，广东省监

察委员会以孙某某涉嫌受贿罪向广东省人
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依
法指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
审查认为，在案证据证实，孙某某不具有认
购林某某、蔡某某实际控制公司原始股的
资格，林、蔡二人将原始股认购权及预期增
值收益让渡给孙某某，是出于对孙某某利
用职权提供帮助的感谢并希望继续获得支
持，权钱交易特征明显；双方对公司经营
状况好、上市概率大及上市后会获得巨额
增值收益等具有清晰判断和明确预期，客
观上两家公司均成功上市且股价大幅上
涨，预期收益得以实现。孙某某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分别为林某某、蔡某
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二
人给予的原始股预期收益，具有受贿主观
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
件 ， 受 贿 数 额 以 其 实 际 获 利 数 额 认 定 。
2023 年 12 月 28 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
孙某某犯受贿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裁 判 结 果 。广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
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某某犯受贿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受贿罪判
处孙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孙某某
提出上诉。2024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指导意义】
（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

谋取利益，为获取原始股上市后的增值收
益，出资购买请托人提供的原始股并约定
不承担资金风险，主观上对上市后会获得
巨额增值具有清晰判断和较为确定的预
期，客观上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上市成功，
国家工作人员实现了预期收益，且所获收
益与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具有对应性，请
托人目的也是以此方式向国家工作人员输
送好处的，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认
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二）在原始股预期收益型受贿犯罪
中，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上市后出售股票实
际获利的，犯罪数额以其实际获利数额认
定。计算实际获利数额，应当扣除国家工作
人员受让股份时的出资数额。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
三百八十八条

办案检察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李丹 方健 陈丹丹
案例撰写人：吴伟滨 李丹 陈丹丹

孙某某受贿案
（检例第 251号）

【指导意义】
（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明知请托人为感谢其
谋利行为，以支付明显高于向其他人正常
借款利息的方式向其输送好处，仍向请托
人出借钱款，且收取的高息部分与其职务
行为具有对应性的，属于权钱交易，其行为
依法构成受贿罪。

（二）在放贷收息型受贿中，请托人具
有真实资金需求且同期存在向其他人正常

借款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数额按照超
出同期正常借款利率中最高者的利率差所
对应的利息数额认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
办案检察院：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陈玮 余朝霞
案例撰写人：刘琛 陈昕卉 余朝霞

毛雨荷

立湖南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
置业公司）共同开发某房地产项目，双方约
定由某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和销售，占股
40%，某实业公司负责协调土地出让等事
宜，占股 60%，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
各按占股比例出资，但某实业公司不参与
经营管理，不承担经营风险，只享受年收益
率 22%的固定收益。某实业公司考虑到某
房地产项目土地价格明显偏低且地段位置
好、周边配套完善，项目盈利具有多重保
障，在公司账户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决定将
公司所占某置业公司股份的 15%作为福利
派发给 13 名公司员工，其中徐某某、岳某
某作为公司领导各占股 2%，其他 11 名员工
各占股 1%，入股后按 22%的年收益率获取
固定收益。经测算，项目总投资约为 1.8 亿
元，某实业公司员工按每 1%股份出资 180
万元认购。2011 年，徐某某、岳某某为感谢
何某某并继续得到其帮助，决定从某实业
公司所占某置业公司股份中再拿出 1%由
何某某入股，并向何某某表示出资无风
险，入股后按照 22%的年收益率向其支付
固定收益，何某某同意并以其亲属的名义
出资 180 万元认购 1%股份。2014 年 5 月，
某实业公司将 13 名员工及何某某认购的
全部股份从某置业公司退出，当日又将退
股款以借款形式出借给某置业公司，将股
权变为对某置业公司的债权，继续按照年
利率 22%获取收益，直至 2018 年 7 月合作
项目结束。2011 年 5 月至 2018 年 7 月，何某
某按 22%的年收益率获取收益共计 287.1
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3 年 4 月 26 日，湖南省监

察委员会以何某某涉嫌受贿罪向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
法指定永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机关
审查认为，何某某的上述行为符合受贿罪
的 构 成 要 件 ，受 贿 数 额 为 其 获 得 的 收 益
287.1 万元。一是何某某所获收益属于非法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某实业公司员工出
资入股并获取收益属于公司给予员工的福
利，何某某并非公司员工，本无认购资格。
何某某之所以能获取 1%股份，是某实业公
司为感谢其利用职权提供的帮助。同时，何
某某虽有实际出资，但出资前已与徐某某、

岳某某确定了固定收益率，这与正常市场
投资中根据公司经营等情况获取收益具有
本质区别。在何某某的关照下，某房地产项
目具有地价低等先天优势，盈利前景良好，
且某实业公司通过与项目合作方书面约定
固定收益率、将股权转为债权等方式，使得
何某某的出资并无风险。二是双方具有行
受贿主观故意。某实业公司将本可以由公
司自身获取的固定收益送给何某某，目的
是对何某某表示感谢并求得继续关照，行
贿意图明确；何某某也明知其本人所得的
收益是对方输送的好处，不属于正常市场
投资回报，受贿意图明确。2023 年 6 月 30
日，永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何某某犯受贿罪
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裁 判 结 果 。永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于
2024 年 4 月 2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为，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某犯受贿罪的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受贿罪判处何
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百万元。一审宣判后，何某某未提出上诉，
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接受请托人以投资入
股获取高额收益的邀约，在无入股资格的
情况下，出资入股请托人的公司，不参与经
营管理、不承担市场风险，按照股份份额获
取固定收益，所获收益与其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具有对应性的，本质上属于权钱交易，
其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

（二）在办理投资收益型受贿犯罪案件
中，要注意审查判断国家工作人员获取收
益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对于所获收益全
部系请托人为感谢其职务行为而输送的好
处，与市场经营情况无关的，受贿数额应以
国家工作人员所获全部收益数额认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
办案检察院：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郭亮丹 雷婷婷 周涛

艾圆圆 成建华
案例撰写人：邝书先 郭亮丹 刘伟

艾圆圆


